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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l141號

聲 請 人 陳國楨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481號 (下稱系

爭判決一)及臺灣高等法院 l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39號刑事判

決 (下稱系爭判決二 ),於審理過程中 ,未傳喚關鍵證人詰問、併

案未開庭完成必要證據調查 ,即以推論方式認定聲請人構成共同

犯罪 ,侵害憲法保障之訴訟權 、無罪推定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,

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 ,其情形不

可以補正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

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

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

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

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 ),得聲請憲

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

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

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



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查聲請人曾對系爭判決二提起上訴 ,經系爭判決一認犯罪所得沒

收 、追徵部分均撤銷 ,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;聲請人罪刑部分則以

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,予以駁回確定 。綜觀本件聲請意旨 ,聲

請人應係就系爭判決一關於業已確定之罪刑部分 ,聲請裁判憲法

審查 ,並爭執系爭判決二之見解 ,本庭爰就系爭判決一予以審查 ,

並併子審酌系爭判決二 。

四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見解 ,

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判決一及二 ,究有何誤認或忽略基

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

法之情形 。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4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白r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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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142號

聲 請 人  施克昌
上列聲請人因學術研究費等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學術研究費等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l09年度判字

第 206號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一)及 114年度再字第 12號判決

(下稱系爭判決二)違憲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

系爭判決一增加法無明文之 「到職服勤」要件
,違反法律保留原

則、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及第 15條財產權 ;系 爭判決二對於聲請

人於再審程序中主張之實質爭點均未予回應 ,構成裁判理由不備

之違法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6條保障之訴訟權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
,

得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

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

於中華民國 ll1年 1月 4日 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修正施行

(下 同)前 已送達者 ,不得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;憲訴法明定不得

聲請 、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訴法所定要件者
,審查庭得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 、第 92條第 1項前段及第 15條第

2項 第 5款 、第 7款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

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

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

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

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



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

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ll子存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

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

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查系爭判決一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即已完成送達 ,依憲訴法第 92

條第 1項前段規定 ,聲請人不得對之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至聲請

人就系爭判決二聲請部分 ,核其所陳 ,無非u。 己之見 ,主張法

院判決論理有誤等 ,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與聲請裁

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不合 。綜上 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爰依上

開規定 ,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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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143號

聲  請  人 陳健和

訴 訟 代 理 人 翁國彥律師
黃惠鈺律師

熊依翎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區段徵收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區段徵收事件
,認最高行政法院 112年度上字第565

號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、 土地徵收條例第 4條第 1項

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2項 (下稱系爭規定二 )、 第 5條第 2

項 (下稱系爭規定三 )、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條 、第 4條 、第

6條至第 8條 、第 11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四),牴角蜀憲法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1.系 爭規定一第

1款及第 3款規定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問題 ,顯然不具特別重要公

益目的 ,顯然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5條與第 23條等規定 ;2.系

爭規定二及四所定 「先行區段徵收制度」
,違反憲法第 15條 、第

23條規定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;3.系 爭規定三於區段徵收情形 ,

違反財產權之事物本質 ,該規定之 「興辦事業計畫之需要」要件

違反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 ,牴觸憲法第 l0條 、第 15條及第 23

條規定 ;4.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四均屬違憲
,

應受違憲宣告 ,並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本件就系爭規定一及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,核其所
陳 ,僅屬聲請人一己主觀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

該等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(二 ) 系爭規定三及四未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,聲請人自
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三 )至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,聲請人除主張其所適用之
系爭規定一至四違憲外 ,並未另子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

本身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要件不合 ?爰依上開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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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144號

聲  請  人 陳健和

訴 訟 代 理 人 林旭峰律師
黃惠鈺律師

熊依翎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區段徵收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區段徵收事件
,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

庭 ll1年度訴字第 379號判決 (下稱系爭判決)、 最高行政法院

l13年度上字第 656號裁定 (下稱最終裁定),及土地徵恢條例

第 4條第 1項 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2項 (下稱系爭規定二 )、

第 5條第 2項 (下稱系爭規定三 )、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條 、

第 4條 、第 6條至第 8條 、第 l1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四),

牴觸憲法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1.系

爭規定一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問題 ,顯然不具

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,顯然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5條與第 23條等

規定 ;2.系 爭規定二及四所定 「先行區段徵收制度」
,違反憲法

第 15條 、第 23條規定及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;3.系 爭規定三於區

段徵收情形 ,違反財產權之事物本質 ,該規定之 「興辦事業計畫

之需要」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
,牴觸憲法第 10條 、第

15條及第 23條規定 ;4.系 爭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四均屬

違憲 ,應受違憲宣告 ,並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等語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,經最終裁定以其上訴不合法
,



予以駁回確定 ,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本庭據以審查之確定

終局判決 ,先子敘明 。

三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

四 、經查 :

(一 )本件就系爭規定一及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,核其所
陳 ,僅屬聲請人一己主觀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

該等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(二 ) 系爭規定三及四未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,聲請人自

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(三 )至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,聲請人除主張其所適用之
系爭規定一至四違憲外 ,並未另子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

本身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要件不合 ,爰依上開規

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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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l145號

聲  請  人 陳俞志
上列聲請人因妨害自由案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妨害自由案件
,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5年度

上易字第 130號刑事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,牴觸憲法 ,

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其主張意旨略以 :煞 爭確定終局判決查無積

極證據 ,僅憑聲請人以香奠白色包裝訴狀轉送告訴人之行為 ,即

推定聲請人具有恐嚇故意 ,實 質免除檢察官舉證責任 ,轉由聲請

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 ,該判決之推理過程逸脫刑事訴訟法第 155

條論理法則及第 161條無罪推定原則 ,侵害憲法第 16條所保障之

人民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 ;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認 「香奠白包依

社會通念 ,足令一般人忒覺寓有加害生命身體之意」 ,然 民間習

俗對白色之嫌惡 ,屬 主觀心理之不快或忌諱 ,非聲請人所能掌握
,

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將主觀忌諱等同於客觀恐嚇之認定
,違反經驗

法則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客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

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備憲法訴訟法 (下

稱憲訴法)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

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
,憲訴法第 59條第

l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

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
,有誤認或忽略



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時 (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ㄜ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

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

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

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人所陳 ,僅係以一己之見 ,就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而為

爭執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究有何牴觸憲

法之處 。是本件聲請與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不合 ,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24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朱倩儀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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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153號

聲 請 人 廖祐德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 (下稱系爭規定 )明 文

規定 ,觸摸他人隱私部位者始為構成要件 ,法官引用不確定法律

概念擴大解釋 ,稱聲請人觸及被害人大腿外｛貝ll仍屬系爭規定所稱

身體隱私部位 ,而屬犯系爭規定之性騷擾罪
,且不予緩刑 ,顯違

反刑法僅得做為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 ;臺灣高等法院 l15年度

上易字第 72號刑事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侵害聲請人受

憲法保障之人身自由 ,違反憲法第 8條及罪刑法定主義 、刑法謙

抑原則 。爰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足為宣告違憲之判決
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 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
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
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
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l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執其主觀意見泛言系爭規定違憲 ,

並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認事用法當否事項為爭執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其據為

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

形 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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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l154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763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102條 、第

104條 、第 176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

第 284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、法律明

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

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朋產

權等權利而違憲 ,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
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
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
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l

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⋯⋯ 。」

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

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

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

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

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

形 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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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1155號

聲 請 人 陳博洋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案件 ,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。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認臺灣高等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2304

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一)及所適用之刑法第 51條 、第 50

條 、第 53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 1項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

定),有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8條及第 23條規定之凝義 ,依憲法

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規定 ,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應係就系爭裁定一及系爭規定
,依憲

訴法第 59條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爰依此審理。

三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究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。又當事人不在

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

同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。

四 、經查 :

(。 )聲請人曾就系爭裁定一提起抗告 ,經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抗字

第 2149號刑事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二 )以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

回確定。是本件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為系爭裁定二。

l



(二 )系 爭裁定二係於中華民國 l14年 11月 18日 送達聲請人 ,惟本

件之聲請狀 ,聲請人係於 l15年 5月 28日 提出於憲法法庭 ,經

依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規定扣除在途期間後 ,或縱以聲請

人向監獄長官提出該狀之同年月 26日 ,視為向憲法法庭提出 ,

本件聲請均已逾越上述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限 ,且無從補正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前揭所述規定有所未合 ,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

2項 第 4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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